
没有获得3C认证的产品会有什么处罚

产品名称 没有获得3C认证的产品会有什么处罚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CRO服务商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光源五路宝新科技园一期2#一层

联系电话 13148813770 13148813770

产品详情

未获得3C认证的产品会有怎样的处罚

既然是强制性认证，没有获得3C认证的产品一般是按《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进行处罚。

根据《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列入目录的产品未经认证，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
经营活动中使用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关于出厂、销售和进口的定义很容易把握，但是国家认监委对“在经营活动中使用”一直没有一个明确
的解释，给基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行政执法上带来了很多困惑，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还引起一些混乱。

比如，银行和电信经营部使用没有经过3C认证的收款机收款，商场用于照明的灯具没有取得3C，生产企
业的配电房使用了没有取得3C的低压配电柜，建筑施工单位在建设工地临时安装使用的低压配电设施没
有取得3C，以及建筑承包单位在商品房屋建设中安装的用户供电系统使用了没有取得3C的电线电缆和低
压配电柜等，表面上看，这些单位都从事的是经营性活动，但是能否可以认定上述行为都违反了《认证
认可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列入目录的产品未经认证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呢?显然不是。

2005年6月29日国务院第97次常务会议通过，2005年9月1日起施行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其第四十八条规定:“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列入目录产品的，责令改正，处5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对“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列入目录产品”的含义是这样解释的，我们可以
借鉴:“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列入目录产品”是指企业在从事生产、为社会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时，要消耗
和使用列入目录的产品。企业生产经营其他商品的过程中，自己生产或外购列入目录的产品作为消耗材
料用于该商品的生产。企业在从事为社会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中，自己生产或外购列入目录的产品。经
营活动中使用列入目录产品的行为不包括个人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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